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牵头部门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

税务局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办公厅（室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8〕41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

划纲要（2014-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21号）、

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

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号）、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

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5号），强化个人所得

税纳税信用协同共治，促进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，现就加强个人

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2019年 1月 1日起全面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

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着眼于优化税收制度、

推动经济发展、惠及百姓民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。各地区、

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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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，以培育诚信意识、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，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

记录，完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，加强个人信息安全和权益

维护，有效引导纳税人诚信纳税，公平享受减税红利，推动税务

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。开展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，

要坚持依法推进原则，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

税信用机制；要坚持业务协同原则，充分发挥各业务主管部门在

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中的组织引导和示范推动作用，形成个

人所得税纳税信用建设合力；要坚持权益保护原则，注重纳税人

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，健全信用修复机制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建立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管理机制 

（一）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申报信用承诺制。税务部门在个

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等表

单中设立格式规范、标准统一的信用承诺书，纳税人需对填报信

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作出守信承诺。信用承诺的履行情

况纳入个人信用记录，提醒和引导纳税人重视自身纳税信用，并

视情况予以失信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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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。税务总局以自然

人纳税人识别号为唯一标识，以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记录、专项

附加扣除信息报送记录、违反信用承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录为重

点，研究制定自然人纳税信用管理的制度办法，全面建立自然人

纳税信用信息采集、记录、查询、应用、修复、安全管理和权益

维护机制，依法依规采集和评价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，形成全国

自然人纳税信用信息库，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数据共

享机制。 

（三）建立自然人失信行为认定机制。对于违反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税收征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以及其他

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，存在偷税、骗税、

骗抵、冒用他人身份信息、恶意举报、虚假申诉等失信行为的当

事人，税务部门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，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

束和惩戒措施；对于情节严重、达到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标准

的，税务部门将其列为严重失信当事人，依法对外公示，并与全

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享。 

三、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

（一）对个人所得税守信纳税人提供更多便利和机会。探索

将个人所得税守信情况纳入自然人诚信积分体系管理机制。对个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01


